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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５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建

立了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制度。《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具备

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代储条件的企业，经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审核同意，取得代储中央储备粮的资格。企业代储中央储备粮的

资格认定办法，由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并

征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的意见制定。”为

落实《条例》精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８日以２０号令的形式发布了《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办法》。随

后，国家粮食局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３日发布了《中央储备粮代储资

格认定办法实施细则》。至此，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制度体系

基本建立。按照《办法》和《细则》的规定，国家粮食局开展了１１个

批次的资格认定工作，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共有１８４９户企业取得了粮

食类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取得资格仓容９２８８．５万吨；１８８户企业

取得油脂类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取得资格罐容２７２万吨。

２０１０年，针对资格认定工作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考虑到近年来

我国粮油仓储设施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的实际情况，为了进一步加

强对代储资格企业的管理，规范代储资格认定程序，细化代储资格

认定标准，做好与《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延续申请办法》等相关制

度的衔接，国家粮食局对原《细则》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细则》

共６章３３条，较原《细则》增加了１章４条。主要修改内容有：增

加了代储资格变更管理、代储资格证书管理、资格企业管理，修改

了认定标准等内容。调整了人员职业资格标准以及企业集团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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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删除了代储资格延续申请、关于县级及县级以上粮食行

政管理部门对申请企业仓房条件、检测条件、粮仓设备条件是否符

合要求作出鉴定意见等方面的内容。总体上看新《细则》有以下特

点：一是资格认定程序更加严谨，突出了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

审核责任；二是资格认定标准更加准确，将认定标准作为《细则》的

附件一并发布，同时对相关审核指标进行了量化；三是突出了地区

特色和管理特色，针对不同地区粮油仓储特点，提出了不同的审核

标准。针对部分资格企业取得资格后在管理上出现滑坡的情况，

增加了代储资格企业管理方面的条款。

贯彻落实新《细则》，一方面能够提高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

定工作质量，确保中央储备粮资格企业始终能够满足中央储备粮

代储管理的需要，从而为中央储备粮的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

安全提供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制度的规范作用，资格企业的示范

作用，可以推动全行业粮油仓储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推动全行业

仓储管理水平的提高，为国家粮食安全创造条件。

为了贯彻落实好新《细则》，进一步做好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

认定工作，我们组织有关人员编写了本教材，希望对大家理解和贯

彻《细则》有所帮助。

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国油脂》杂志社大力支持，在此一并

表示衷心感谢。

编　者

二一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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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局公告

（２０１０年第８号）

为进一步规范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行为，提高中央储备

粮代储资格认定质量，强化对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企业的管理，

我局对２００４年以国粮通 〔２００４〕３号发布的 《中央储备粮代储资

格认定办法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 《中央储备粮

代储资格认定办法实施细则》公布，自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原 《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办法实施细则》（国粮通 〔２００４〕３号）

作废。

　　特此公告。

国家粮食局

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２ 《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办法实施细则》解读



《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办法实施细则》
解读

为规范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的认定行为，依据 《中央储备粮

管理条例》和 《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办法》，制定本细则。

解读：本段明确了 《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办法实施细

则》（以下简称 《细则》）的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据。制定 《细则》

的目的是规范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行为，提高中央储备粮代

储资格认定工作质量，确保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企业的设施条

件、管理水平能够满足中央储备粮储存管理的需要。制定 《细

则》的主要依据是 《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和 《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粮食

流通管理条例》。同时，在制定 《细则》的过程中，还参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及行政处罚法律文书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

第一章　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的申请

解读：本章规定了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申请企业的基本条

件、受理分工以及申请材料制作要求。

第一条　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受理实行属地管理。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以

下简称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企业的中央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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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粮代储资格申请受理工作。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中国中纺集团

公司、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以及其他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

管理的从事粮食仓储业务的企业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企业集团）

直属企业申请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由企业集团负责进行现场考

察，汇总后报至国家粮食局，同时抄报申请企业所在地省级粮食

行政管理部门。

解读：本条明确了受理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企业申请权

的分工。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受理机关为国家粮食局和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国家粮食局负

责受理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中国中纺集

团公司、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以及其他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

会管理的从事粮食仓储业务的企业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企业集

团）直属企业资格认定的申请材料。其他企业按属地原则，由企

业所在地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

国家粮食局受理企业集团直属企业资格认定申请材料的程序

是：企业制作申请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将申请材料提交企业集

团。企业集团派人赴现场核查企业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填写现场核查表。企业集团使用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软件中

的省级受理系统对申请企业材料进行汇总，制作中央储备粮代储

资格认定申请企业汇总表，以正式文件上报国家粮食局，同时抄

送申请企业所在地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国家粮食局受理企业

申请，发出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或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

行政许可补正申请材料通知书）。

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受理属地企业资格认定申请材料的程

序是：企业制作申请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向企业所在地省级粮食

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申请材料。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受理企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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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出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或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行

政许可补正申请材料通知书）。派人现场核查企业申请材料的真

实性、准确性，填写现场核查表。通过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

软件中的省级受理系统汇总企业申请材料，制作中央储备粮代储

资格认定申请企业汇总表，以正式文件上报国家粮食局。

在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工作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

局按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负

责受理兵团下辖企业的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申请材料，对取得资

格企业进行管理。

申请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的企业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一是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二是两年内没有违反国家粮食政策法规的记

录，没有发生储粮安全及其他安全生产事故。三是如果企业为股

份制公司，应详细说明股份构成以及控股股东所有制性质。四是

企业上一个年度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小于８０％ （剔除政策性粮食

贷款和相应粮食资产）或流动比率大于等于１，亏损不得超过总

资产的２０％ （剔除政策性亏损、挂账），上一个年度或本年度金

融机构出具的资信证明不低于Ｂ级。另外，重组企业还需要提供

重组前企业的经审计认定的资产负债表以及重组情况说明。

第二条　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包括粮食类和油脂类中央储备粮

代储资格。粮食类、油脂类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均需单独申请。

解读：本条规定了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的类别。中央储备粮

代储资格分粮食类和油脂类两类。一个企业可以同时申请粮食类

和油脂类代储资格，但应分别制作材料，分别提出申请。一个企

业同时申请粮食类、油脂类代储资格时，企业基本情况、财务资

料、化验室、汽车衡、管理制度、交通条件、平面示意图、粮油

质量检验员等可以共用，但粮油保管员不得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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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有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某个企业

具有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第二层含义是指有代储资格企业的某

些仓房具有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按照 《办法》的规定，只有代

储资格企业所属的具有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的仓房或油罐，才能

存储中央储备粮或中央储备油。

需要说明的是：中央储备粮是指中央政府储备的用于调节全

国粮食供求总量，稳定粮食市场，以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

他突发事件等情况的粮食和食用油。在实际工作中，中央储备粮

特指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粮食局以中央储备

粮名义下达计划的国家储备粮食。中央储备粮包括特种储备粮。

在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实践中，还会出现补充申请情况。

补充申请是指企业的部分仓房 （油罐）已经具有中央储备粮代储

资格，企业再次申请授予其他仓房 （油罐）代储资格。企业提出

补充申请的程序与正常申请一样，但制作申请材料时需要注意以

下事项：一是仓房基本情况表 （油罐基本情况表）、仓房改造说明
（油罐改造说明）中只需要列出补充申请仓房或油罐的情况，无须

填报其他仓房或油罐的情况，但其他表格中需要填报整个企业的

情况。二是需要填写代储资格企业补充申请部分仓房资格附加表
（粮食类）或代储资格企业补充申请部分油罐资格附加表 （油脂

类）。三是粮油保管员和粮油质量检验员数量应达到已取得资格仓

房 （油罐）及延续申请仓房 （油罐）容量之和对应的规定数量。

第三条　申请企业提交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的申请材料应使

用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申请软件制作，包括纸质文本 （三

份）和电子文本 （一份），其中纸质文本应使用Ａ４纸印制 （总平

面示意图除外）。

申请企业应保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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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本条规定了申请材料的制作要求、提交份数、规格形

式。企业申请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需要向受理机关提交三份纸

质文本和一份电子文本。电子文本使用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

软件中的企业申请系统制作 （软件操作方法请参照软件使用说

明）。部分纸质文本通过软件打印制作。如企业申请粮食类代储

资格，通过软件可制作纸质文本的封面、目录、法人代表承诺

书、企业基本情况表、库区基本情况表、仓房基本情况表、仓房

改造说明、主要储粮技术应用说明、企业检化验条件表、主要专

业人员表、主要仓储设备表、企业仓储管理情况表、企业财务状

况表、代储资格企业补充申请部分仓房资格附加表 （粮食类）以

及企业基本情况表。如果申请油脂类资格可通过软件制作申请材

料的封面、目录、法人代表承诺书、企业基本情况表、库区基本

情况表、油罐基本情况表、油罐改造说明、企业检化验条件表、

主要专业人员表、企业仓储管理情况表、企业财务状况表、代储

资格企业补充申请部分油罐资格附加表 （油脂类）以及企业基本

情况表。然后通过其他方式 （如复印、手工制作、计算机辅助设

计等）制作库区总平面图、企业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一符四无”粮库证明材料、企业资信证明复印件、审计报告复

印件 （包括：企业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证

书复印件、相关管理制度首页复印件、有关仓房、油罐、主要仓

储设施的照片等。

制作申请材料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必须如实填写有

关信息。二是力求准确详尽。如仓房号码在仓房基本情况表中为
“３”，而在总平面示意图中为 “３号”或 “三号”均不符合规定。

三是有关内容在表格、文字说明、总平面示意图、照片中应前后

一致，电子文本应与纸质文本一致。四是应附企业上一个年度的

审计报告。五是企业名称准确且不得含有 “中储粮”、“中央储备

粮”等字样。六是平面示意图每个库区一张，必须标识仓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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